
 

茲卡病毒Q&A 

Q: 什麼是茲卡病毒？ 

A 茲卡病毒(Zika virus)為黃病毒（黃病毒科、黃熱病毒屬）的一種，依據基因型別分為亞洲型和非

洲型兩種型別。茲卡病毒主要經由斑蚊傳播。 

Q: 哪些人有感染茲卡病毒的風險？ 

A 由於病媒蚊對於叮咬對象並無選擇性，在流行地區，任何人都有可能會被帶病毒的病媒蚊叮咬，沒

有茲卡病毒抗體的人就會受到感染。 

Q: 現在哪些地方有茲卡病毒感染症流行？ 

A 目前疫情主要集中於中南美洲，歐洲及美加地區亦有零星境外移入病例發生。2016年 1月，疫情已

擴增至中、南美洲 10餘個國家/地區，包括巴西、哥倫比亞、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墨西哥、巴拉

圭、蘇利南、委內瑞拉、宏都拉斯、巴拿馬、法屬馬丁尼克、法屬圭亞那、波多黎各、海地等皆出

現本土疫情。有關茲卡病毒感染症的國際疫情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did=744&treeid=53FDE358DA8186DD&now

treeid=53FDE358DA8186DD）。 

Q: 現在可以去茲卡病毒感染症流行的地區旅遊嗎？ 

A 由於近期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擴散，疾病管制署已經提升中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旅遊疫情建議至

警示（Alert），另提升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及馬爾地夫四國為注意（Watch）。 

Q: 為什麼懷孕婦女要特別預防茲卡病毒感染症？ 

A 茲卡病毒感染症疫情在巴西流行地區同時發現小頭畸形新生兒的病例遽增，雖然這與感染茲卡病毒

的關聯性尚待證實，但依據目前相關報告及文獻資料，仍建議任何孕期的懷孕婦女特別注意。 

Q: 懷孕婦女要怎麼預防茲卡病毒感染？ 

A

  

茲卡病毒感染症主要經由斑蚊叮咬傳染，目前無疫苗可預防，建議懷孕婦女如無必要應暫緩前往流

行地區，若必須前往請做好防蚊措施，如穿著淺色長袖衣褲、皮膚裸露處塗抹衛福部核可的防蚊藥

劑等，返國後自主健康監測，如有任何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 

Q: 我懷疑在懷孕期間被茲卡病毒感染，怎麼辦？ 

A 孕婦感染茲卡病毒導致胎兒發生小頭畸形的關聯性尚待證實。不過，懷孕婦女如有茲卡病毒感染症

流行地區旅遊史，且於旅遊期間或之後 2週內出現疑似症狀，除儘速通報並採檢送驗，必要時應進

行胎兒超音波檢查，確定胎兒是否有小頭畸形或顱內鈣化的情形發生，以利後續產前檢查追蹤；若

有流行地區旅遊史但並無出現疑似症狀，則無需採檢送驗，但可考慮進行胎兒超音波檢查以評估及

確認胎兒是否有小頭畸形等異常狀況，如有異常則再進一步採檢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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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在懷孕期間被茲卡病毒感染，怎麼辦？ 

A 懷孕婦女如經確診為茲卡病毒感染症，應每隔 3至 4週定期進行胎兒超音波檢查，以追蹤胎兒生長

情形。 

Q: 我剛從茲卡病毒流行地區回來，哪裡有茲卡病毒的快速診斷服務？ 

A 目前尚無茲卡病毒的快速診斷試劑。如果於旅遊期間或回國 2週後均無疑似茲卡病毒感染症狀，無

需檢驗。如果有流行地區旅遊史且有出現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由醫師向主

管機關通報，並採集血清檢體送疾病管制署實驗室檢驗。 

Q: 本醫院有孕婦產下小頭畸形的新生兒，後來得知媽媽懷孕期間曾去過茲卡病毒流行地區，該怎麼
辦？ 

A 新生兒如果有小頭畸形或顱內鈣化的情形，且母親懷孕期間有茲卡病毒流行地區旅遊史，則母親及

新生兒都應於 24小時通報，並採集血清檢體送疾病管制署檢驗茲卡病毒。有關新生兒的臨床評估、

建議檢驗項目及長期追蹤，請參考美國疾病管制中心指引

(http://www.cdc.gov/mmwr/volumes/65/wr/mm6503e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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